文革第一轮大屠杀
        ——鲜血淋漓东方红

作者 于松然
[bookmark: _GoBack]

万木惊呆天地暗，
黑烟滚滚冲霄汉。
杀气腾腾心肌颤，
哀声怨，
抢夺人命李恩元！
         
五入村中驳誓干，
刀光剑影手中看。
虎口难生抛里万，
同心劝，
留得整数梁山汉。（作者注：108个生命）

这首标题为《渔家傲. 反对杀害无辜》的词，是当年中共北京市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干事张连和所写。

据报导：在“红八月”里，在毛泽东“要武精神”和“血统论”的蛊惑下，北京市昌平和大兴两县农村，拿“黑五类”及其家属等弱势群体开刀，有组织、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群体灭绝性大屠杀。其中，昌平屠杀人数比大兴县多。据披露：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的黄土南店大队，在1966年8月底，就打死了19人；离定陵不远的黑山寨大队，地主分子王占保全家被揪出批斗，王占保和他的儿子都惨死在乱棍之下,九岁的孙子也没逃脱，被从野地里抓回来，当众撕成两半。由于昌平县信息控制比较严密，杀人又比较分散，集中报导不多，因而群体杀人事件显现得没有大兴县那么突出，其屠杀名气也没有大兴县那么大。

[bookmark: 第10章文中（4）]1986年9月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名叫《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史》的书。书中披露，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，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，先后杀害了325人，最大的80岁，最小的才38天，有22户人家被杀绝。（1）

有资料显示，位于北京大兴县的西部的东方红公社（现北臧村乡），从1966年8月27日就开始杀人，共杀98人。其中：新立村杀53人，马村杀34人，六合庄杀11人。 

张连和在一篇《五进马村劝停杀——文革大兴县屠杀侧记》中写道：

“‘八三一’（笔者：1966年8月31日）事件的当天夜里，我被县委书记王振元叫醒，说东方红公社（现为北臧村乡）马村大队正杀害‘地、富、反、坏’及其家属，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《十六条》，制止杀人。我闻风而动，叫醒文革成员、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、县委办公室王海泉、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、派出所长梁通、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。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，我们五进五出马村，除已被杀死的34人外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。”

张连和目击了马村大队的群体灭绝大屠杀。他写道：

“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，有正房5间厢房3间。我们排队进院时，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，死人横躺竖卧，鲜血染地，惨不忍睹。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（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）。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，耀武扬威，个个手持木棒、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，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‘枪支’、‘地契’、‘变天帐’，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，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。被打死的，等车外运，没被打死的，倒地呻吟。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，长得非常漂亮，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，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，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。只见一个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：‘快说，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？’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：‘不……知道！’‘我叫你不知道！’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，正砸在背后的手上，只听‘扑’的一声，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，鲜血如同水壶往外倒水一样，哗哗地往地上流……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……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，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，这时，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，接着审，她不言语，被两皮带打躺在地……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，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，一挣扎掉在地上，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，又装在车上运走了……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‘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’，因受刑不过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。于是，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。到家后一找，顶棚里没有，又指挖房山、影壁、院墙，均未找到。小伙子又被打，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。于是，又带他去坟地，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，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。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，也不管他死活，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……”

张连和后来对人说，那个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，都在那次屠杀中死于非命。

张连和在他的《五进马村劝停杀》文中还写道：

“原来，他们在村内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设四个监狱，分男老、男壮、妇女、儿童四监，另设一个刑场，随捉随入，随提随审，随杀随埋，真乃一条龙行事。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‘坏人’入狱至9月3日，长达一周的时间，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，但也食不饱肚。在放人的那天，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，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，个个争抢食之，狼吞虎咽，那情景令人落泪。”

词中“抢夺人命李恩元”的李恩元是什么人？此人是北京市大兴县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人权学者遇罗文在北京坐监时，遇上了一个被狱中犯人起了个外号叫“屠户”的犯人，他就是马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。遇罗文写道：

“据监中犯人们传扬，别的地方屠杀‘黑五类’，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，而‘屠户’的马村则不然。他们头一天把‘黑五类’老人用棍棒打死，把‘黑五类’婴幼儿劈成两半，然后把‘黑五类’青少年关起来，慢慢折磨着‘玩’。他们把男青年倒背双手，拴住拇指吊起来，再施以各种刑法；对女青年，除吊起来抽打以外，还要进行性虐。为了不让青年人死得太快，多受些罪，晚上把他们放下来，让他们‘休息’。几天之后，男女青年在这种折磨和毒打下，全部死掉。对于“黑五类”少年，他们也不放过：几天不给饭吃，饿到了一定时候，扔给他们几个茄子，看着他们争抢取乐。他们还给在外面工作的‘黑五类’发出通知，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‘批判’。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，‘屠户’被迫停止了屠杀。由于‘屠户’是执行者，不久便被无罪释放！”

遇罗文还曾到北臧公社作过调查。他拜访了文革时在大兴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哲仁先生。王先生是北臧村人，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届团支部书记、副村长，他的夫人是第一届村妇联主任，他们曾经对北臧公社的屠杀事件做过细致地调查。

他们说，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，有些甚至是精心策划。比如，为了顺利杀害一家人，凶手们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，叫被害人出来，被害人刚一出屋，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，两边使劲勒，被害人没有还过神来就被勒死，然后接着叫他家的其他人。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电线，人一出来就触电身亡，连气都没有出。 

最残酷的莫过于对待老人和小孩儿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反抗能力，凶手可以毫无顾虑地为所欲为。他们说，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，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，抱在怀中的小孙儿说：“奶奶，迷眼。”老人痛苦而无奈地说：“一会儿就不迷了！” 

最让他们夫妇伤心的是，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，也都死于非命。王夫人的表姐夫在“镇压反革命”运动中被处死，从此这一家人就成了异类。幸好两个成年的儿女进城参加了工作，村里去要人，单位不放，算躲过了这场劫难。可在村里的表姐和她的三个儿女都没有躲过去，全部遇难，其中一个上中学女儿，被活活打死在放学的路上。 

王先生的大儿子亲眼见到了新立村的杀人。1966年8月27日那天，一帮学生游斗北臧中学校长马泽林，走到了新立村。村干部把村里的“黑五类”大人和小孩押来陪斗，让他们跪在玻璃碴上，并用棍棒朝他们的头上、脸上乱打，当场把陪斗的大人和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。吓得学生们急忙把校长团团围住，保护起来。因为他们并没有想害校长的命。  
 
他们说，刽子手行凶的动机，不少是出于个人恩怨，有的仅仅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私利。有人借过“五类分子”的东西，便急于杀人赖帐。例如，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，论成份，他家还应该算是贫农。杀不杀这一家，村干部很有争议。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：“别杀我们，我们不为父亲报仇。”一个姓田的贫农，欠了陈家的钱，为了赖账，拿起杀猪的通条，不由分说，将这一家人扎死。更有甚者，有好吃懒做、娶不到媳妇的癞皮光棍，也趁杀“黑五类”之机，夺其妻女当老婆，美其名曰“给你换换成份”。 

他们说，并不是所有贫下中农都是刽子手。在新立村，有个赶车的车把式，在装运尸首的时候，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，想救她一命，便把她藏在车辕底下。不料车子的颠簸把女孩儿震醒，打手发现后，过去就把她劈成了两半儿。车把式怒不可遏，扔下鞭子不干了。 

“屠户”怎么被迫停止了屠杀？张连和写道：

“9月1日凌晨1点左右，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。他们各个手持木棒、铁棍，有的还手持铁锨、刀子，对我们如临大敌，不准前进一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原来，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，不准出入。……于是又发起了第三次进攻，硬是在他们举着棍棒的中间“冲”到村东口第一道防线处。他们仍不让进村，后在王书记“你们不让我们进村，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！”的厉声硬语中，才经过请示放我们进了村。……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威的时候，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、民兵连长等人谈判，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。后来，王书记又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，进一步宣传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即《十六条》，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，“随便杀人犯法”等进行说服教育。李恩元他们说，我们已经杀红了眼，骑虎难下，停杀是不可能的！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，磨得贼亮，说到激烈处，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：“不叫杀了，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？”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，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，如果发生火并，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。我虽然也站起来了，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，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。”

张连和认为：“一场极小范围的无辜之人被杀事件被制止了。这在大兴县来说，虽然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，但毕竟是挽救了一百多口人的性命，功不可没。”于是，他赋诗一首，“权当佐证”。

七绝  马村停杀无辜

五进马村劝停杀，
三十四众去无家。
留存一百单八将，
阴转多晴把党夸。

尽管笔者对“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”无法苟同，但当“阴转多晴把党夸”的时候，人们应感谢大兴县县委书记王振元和《五进马村劝停杀》的作者张连和等人，是他们挽救了108人的性命。除此而外，我们还能“夸”谁呢？

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在红卫兵眼里，不过一个小小“股级”当权派，竟敢如此大胆地杀人！在“县太爷”县委书记面前，竟敢“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”，明目张胆地威胁他的顶头上司！他的后台是谁？根子多硬？

当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他的《十年风雨纪事》一书中说：“调查后知道，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斗争他，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，群众一起来，就打死人了。……后来，形势稳定以后，我们把这两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都抓起来了。”

吴德把大屠杀的责任推到村支部书记和群众身上，并把支书抓了起来。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；但为什么抓起来后又很快放掉？例如这个“屠户”李恩元，关了不久便被无罪释放。这一关一放，使吴德的“调查”露出了破绽：隐情很深。后台呢？根子呢？吴德有意回避。

对此，张连和写道：

“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，有人讹传‘地、富、反、坏’四类分子要‘反攻倒算’、‘妄想变天’、‘阴谋杀害贫下中农’等等。一时间，阴风四起，铺天盖地而来，行动快的‘公社’和‘大队’都把‘四类分子’及其家属、子女监管起来，随时拉出来批斗，进而杀害。”

显然，这挑动仇恨、制造对立的进行“村村见血”式土改运动的恶果之一。是哪“股腥风刮到大兴县”？张连和写道：

“1966年8月5日，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大院贴的《炮打司令部－－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在报纸上发表以后，大兴县的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’进入了新的高潮。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’这一‘语录’成了最流行的口号，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’成为最革命的行动，‘温良恭俭让’被一扫而光，代之而来的是打、砸、抢、杀，很多无辜的人在‘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’和‘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’的思想和行动中遭受毒打或杀戮。”

尽管张连和没有指名道姓说出“屠户”李恩元的后台、根子，尽管还有隐情没敢说出，但却明明白白地道出了那个大屠杀的恐怖氛围。仅此一点，就比吴德诚实得多。因此，当我们“夸”县委王书记和张连和等人时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去“夸”、去歌颂那些中共权贵们？恰恰相反，我们却有责任去谴责中共、中共大员们和他的掌门人毛泽东：正是他们为了私利，为了权力，不惜撕毁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去制造混乱，破坏安定；正是他们，为了私利和权力，发出了“北京太文明了，要动动”和“我看，打死人的就打死了，我们根本不管”的乱打乱杀的动员令；正是他们，为了私利和权力，在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去蛊惑人心，去制造和支撑这种反人类的兽性大屠杀！


附1、 大兴县大屠杀部分统计表 

	公社名称
	大队名称
	屠杀时间
	屠杀人数

	大兴县
	全县合计	
	1966.8.24～9.1
	325

	大辛庄公社
	公社合计
	1966.8.31～9.1
	130多（？）

	
	黎明大队
	1966.8.31
（杀106人）
	60多（？）

	
	中心大队
	
	20多（？）

	
	昕生大队
	
	20多（？）

	
	红升大队
	
	2

	
	杨各庄大队
	1966.9.1
	20多（？）

	
	东黄垡大队
	
	

	
	东梁各庄大队
	
	1

	东方红公社
（北臧乡）
	公社合计
	1966.8.24～9.1
	98

	
	新立村大队
	1966.8.24～9.1
	53

	
	马村大队
	
	34

	
	六合庄大队
	
	11

	其他公社
	其他公社合计
	
	97以下（？）



